中共吉林省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文件

（吉高校发[2010]8号）
印发 《关于推荐全省高校“勤廉先进典型”
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高校党委:

    按照省纪委、省委组织部、省委宣传部印发的《关于宣传全省“勤廉先进典型”的实施方案》要求，为做好高校“勤廉先进典型”的推荐工作，省高校工委制定了《关于推荐全省高校“勤廉先进典型”工作的实施方案》(以下简称《方案》)，现将《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藩实。

二Ｏ一Ｏ年六月九日

关于推荐全省高校 “勤廉先进典型”的实施方案

    按照《关于宣传全省“勤廉先进典型”的实施方案》要求，

为做好高校“勤廉先进典型”推荐工作，制定工作方案如下:

    一、组织领导

    为加强组织领导，省高校工委成立领导小组，人员组成如下:

    组  长:卢连大  省高校工委书记、教育厅厅长

    副组长:何文博  省纪委驻教育厅纪检组组长、省高校纪工

                     委书记

           刘勇兵  省教育厅副厅长、省高校工委副书记

    成  员:陈凤君  省高校纪工委副书记

           李或威  省高校工委组织部部长

           刘淑英  省高校工委宣传部部长

   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省高校纪工委。

    各高校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，负责推荐工作的组织领导。
    二、资格条件

    (一)政治过硬。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;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政治立场坚定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。

    (二)实绩突出。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，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，有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感，工作高标准、严要求，履职尽责，勤勉敬业，开拓创新，工作实绩显著。

    (三)廉洁自律。自觉加强党性修养，坚持原则，廉洁奉公，艰苦奋斗，模范遵守党规国法和社会公德，敢于抵制腐败现象和各种违纪违法行为，管辖范围内未发生重大违法违纪案件。本人及配偶、子女无违法违纪行为。

    (四)作风优良。坚持立党为公，执政为民，作风正派，情趣健康，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和公仆意识，密切联系群众，关注民生，注重倾听群众呼声，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，在群众中有较高威望，得到社会一致好评。

    三、名额分配

在各高校广泛推荐的基础上，省高校工委遴选4-5人作为高校“勤廉先进典型”候选人上报。
四、方法步骤

(一)宣传动员(6月11日一13日)。各高校要通过召开会议等形式进行动员部署，利用校内有线电视、校报、校园网站等新闻媒体对这项工作进行广泛宣传。

     (二)学校推荐(6月17日-25日)。坚持群众路线，充分发扬民主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，采取自下而上，逐级推荐，层层审核的办法进行。在严格把握资格条件的基础上，充分考虑典型的代表性，要全面推荐院系、处室等基层单位的先进典型，注重推荐一般党员干部和领导干部的先进典型，既要挖掘新典型，又要推荐老典型，将不同岗位、多个层次的勤廉先进典型推荐上来。各高校按要求形成推荐意见向省高校工委推荐勤廉先进典型候选人，并报勤廉先进典型事迹材料。推荐意见字数1000字以内；勤廉先进典型事迹材料要实事求是。内容翔实，字数 3000字左右。
    (四)组织考核（6月26日一30日）。省高校工委将对各高校推荐的候选人进行考核。根据考核结果，经省高校工委书记办公会       讨论，确定4一5名勤廉先进典型候选人上报，

    五、几点要求

    (一)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开展“勤廉先进典型”宣传工作    是激励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
弘扬新风正气，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把推荐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切实加强领导。要将该工作与省委“解放思想、改革创新、转变方式、科学发展”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，与作风建设结合起来，与“创先争优”活动结合起来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，切实转变作风，围绕中心，服务大局，做到为民务实清廉，为吉林的发展振兴做出新贡献。

    (二)明确标准，严格把关。要严格按照要求的条件，不搞迁就照顾，不搞关系平衡。采取“自下而上、民主推荐、组织考核、校内公示”的方式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，真正把群众评价高、表率作用好、业绩突出、群众公认的勤廉先进典型推荐上来。各高校推荐上报的侯选人必须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。

    (三)广泛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各高校要加大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，充分发挥典型的榜样和示范引导作用。

    (四)各高校推荐人选名单连同先进事迹材料务于6月25日前报省高校纪工委。联系人:举树明 联系电话:889064I9

